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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用地面积：18750㎡

• 总建筑面积：6981㎡

• 建筑层数：3层

• 建筑高度：15.9m

• 绿地率：32%

• 验收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验收依据：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2. 《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3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

4. 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GB 3096-2008

5. 本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总平面图、建筑方案设计图纸
二、规划验收内容

1. 用地与总平面布局验收

• 项目用地范围、边界坐标与规划许可证一致，无超出用地红线建设情况。

• 总平面布局符合规划要求，建筑出入口、道路、停车场、绿化景观等均按审批图纸实施。

•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、周边建筑距离满足规范要求，无侵占城市公共空间行为。

• 场地内交通组织清晰，人车分流，消防通道畅通，符合消防安全规范。

2. 建筑单体与经济技术指标验收

• 建筑层数、高度、体量、外立面造型与规划审批方案一致，无擅自变更。

• 总建筑面积、建筑基底面积、容积率（0.4）、绿地率（32%）等经济技术指标均符合规划要求。

• 建筑功能为博物馆公共建筑，与规划许可的使用性质一致，无改变功能用途情况。

3. 绿色建筑与环境专项验收

（1）热岛强度控制验收

• 户外活动场地遮荫面积比例达30%，满足公共建筑≥20%的要求。

• 机动车道行道树遮荫路段长度比例达75%，超过70%的规范要求。

• 屋顶绿化、光伏板投影及高反射屋面面积合计占比达96.4%，超过75%的规范要求，有效降低热岛强度。

（2）光污染控制验收

• 室外照明灯具均经进场复检，对周边居住空间窗户垂直照度符合GB 3096限值要求，无过度眩光及光污染。

• 项目未设置车道及人行道两侧动态模式显示屏，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符合规范限值，光污染控制达标。

（3）环境噪声验收

• 场地内环境噪声经检测，昼间等效声级≤55dB(A)，夜间等效声级≤45dB(A)，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GB 3096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，优于规范标准。

• 建筑采用隔声门窗、减振垫层等构造措施，有效阻隔外界噪声，室内噪声环境符合博物馆功能要求。

4. 配套设施与景观验收

• 场地内绿化景观按规划实施，绿地率32%，种植乡土适生植物，生态效益良好。

• 停车场、无障碍设施、环卫设施等配套均按规划配置到位，满足使用及规范要求。

• 雨水渗滤、调蓄系统等生态设施同步建成，符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。
三、综合验收结论

本项目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审批方案实施，用地布局、建筑指标、绿色建筑、环境噪声、光污染控制等均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与规划要求，规划验收合格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四、备注

1. 本报告仅对本次规划验收内容负责，后续变更需重新履行规划审批及验收程序。

2. 项目运营期需持续维护绿色建筑设施及生态环境，确保各项指标稳定达标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